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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函轉勞動部修正「就業保險失業（再）認定、失業給付

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」書表，自115年6月24日起啟用，請

協助轉知辦理失業給付之民眾相關資訊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​　

依據勞動部115年6月22日勞動福1字第1150068017號函辦

理。

勞動部原訂定「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實施

要點」（下稱補助要點），於115年5月7日修正補助要

點，將就學補助修正為生活扶助金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勞

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助金實施要點」，自1
15年8月1日生效。

本次修正「就業保險失業（再）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

及給付收據」書表，於表格中新增詢問失業勞工是否同

意本部主動提供失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助金之申請資

訊，如勾選同意者，勞動部將於各學期補助開辦時，主

動以簡訊方式告知失業勞工相關資訊。

勞動部115年學年度第1學期失業勞工在學子女生活扶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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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預計於115年9月上旬開始受理申請，詳細受理日期及

相關訊息屆時將另公告周知，惟為使開辦時能即時通知

有需要之失業勞工，自115年6月24日起，主動詢問辦理

失業給付之民眾是否有意願接收補助訊息，並協助完成

表格填寫。

正本：雲林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

科技大學、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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